
中山市港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中山市港口镇生态环境保护局）2023年9月至2023年12月行政处罚案件信息表

序号
行政处罚
决定书文

号

行政相对
人名称 违反行为类型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类别 处罚内容 处罚日期

1

粤中港口
执罚字〔
2023〕
281号

中山市铂
美玻璃科
技有限公
司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
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
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

 
中山市铂美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年07月26日在中山市港口镇
沙港东路9号B1栋第3卡实施了建
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
施未建成、未经验收合格，建设项
目即投入生产的环境违法行为。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
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
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
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
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不予行政
处罚

不予行政
处罚 2023.12.15

2

粤中港口
执罚字〔
2023〕
282号

兰俊波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
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
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

兰俊波于2023年07月26日，在中
山市港口镇沙港东路9号B1栋第3
卡（住所申报）兰俊波作为投资人
的中山市铂美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建
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投入生
产使用的违法行为。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
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
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
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
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不予行政
处罚

不予行政
处罚 2023.12.15

3

粤中港口
执罚字〔
2023〕
300号

中山市连
勤建筑材
料有限公
司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
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
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

中山市连勤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8月6日
在中山市港口镇沙港东路9号A9栋
之五（住所申报）中山市连勤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未经验收投入生产使用的环境违法
行为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
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
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
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
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罚款 处罚款人民
币贰拾万元

2023.10.18

4

粤中港口
执罚字〔
2023〕
303号

梁毅强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
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
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

梁毅强作为投资人的中山市连勤建
筑材料有限公司于2022年12月30
日至2023年8月6日在中山市港口
镇沙港东路9号A9栋之五（住所申
报）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
投入生产使用的环境违法行为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
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
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
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
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罚款 处罚款人民
币伍万元

2023.10.18

5

粤中港口
执罚字〔
2023〕
304号

中山市连
勤建筑材
料有限公
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
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
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
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

中山市连勤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8月6日期
间中山市港口镇沙港东路9号A9栋
之五（住所申报）中山市连勤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
擅自开工建设的环境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三十一条第一、二款“建设单位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
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
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
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
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
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
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告表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
门重新审核同意，建设单位擅自开
工建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处分。”

不予行政
处罚

不予行政
处罚

2023.10.18

6

粤中港口
执罚字〔
2023〕
336号

中山市港
口镇旭昇
玻璃钢加
工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
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
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
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
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
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
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
少废气排放。”

中山市港口镇旭昇玻璃钢加工场于
2023年09月07日在中山市港口镇
达美路7号锌铁棚第1卡实施了产生
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
动未在密闭空间进行和未按照规定
使用污染防治的环境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
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
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
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
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罚款
处罚款人民
币陆万陆仟

元
2023.10.31



7

粤中港口
执罚字〔
2023〕
337号

中山市港
口镇旭昇
玻璃钢加
工场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
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
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
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

中山市港口镇旭昇玻璃钢加工场于
2023年09月07日在中山市港口镇
达美路7号锌铁棚第一卡使用油漆
（非水性）对产品进行加工，根据
《中山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中山市
港口镇旭昇玻璃钢加工场新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中
（港）环建表【2017】0003号，
该建设项目的生产原材料应为油漆
（水性）。实施了建设项目需要配
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合
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的环境违法行为。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
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
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
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
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
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罚款 处罚款人民
币贰拾万元

2023.10.31

8

粤中港口
执罚字〔
2023〕
369号

中山鑫弘
游艺设备
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
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
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
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
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
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
治设施；无法密闭的，
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
排放。”

2023年10月28日，港口镇人民政
府执法人员对中山市港口镇木河迳
二街2号之一中山鑫弘游艺设备有
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实施
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
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
行、未按照规定安装污染防治设施
的环境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
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
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
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
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罚款
处罚款人民
币拾壹万肆

仟元
2023.12.07

9

粤中港口
执罚字〔
2023〕
395号

粤能石油
（中山）
有限公司
港口加油
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
条第二款“储油储气库
、加油加气站、原油成
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
运输船舶和油罐车、气
罐车等，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
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
”

粤能石油（中山）有限公司港口加
油站于2023年10月12日，在广东
省中山市中山市港口镇港口大道12
号粤能石油（中山）有限公司港口
加油站未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
环境违法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四）储油储气库、加
油加气站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未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
油气回收装置的；”

罚款 处罚款人民
币叁万元

2023.12.15

10

粤中港口
执罚字〔
2023〕
278号

中山市日
嘉五金制
品有限公
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
“禁止利用渗井、渗坑
、裂隙、溶洞，私设暗
管，篡改、伪造监测数
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
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
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

2023年07月31日，港口镇人民政
府执法人员对中山市港口镇胜隆社
区居民委员会（木河迳东路华伟实
业有限公司临时厂房14）的中山市
日嘉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进行检查。
经查，该单位于2023年6月27日至
7月31日期间，实施通过暗管的方
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三条第（三）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
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
闭：（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
、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
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
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
染物的；”

罚款
处罚款人民
币贰拾伍万

元
2023.09.22

11

粤中港口
执罚字〔
2023〕
334号

中山市创
科建材有
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
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
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
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

2023年09月18日，港口镇人民政
府执法人员对中山市港口镇沙港东
路9号B1首层第5卡的中山市创科
建材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公
司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
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擅自开工建
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三十一条第一、二款“建设单
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
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
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
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
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
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
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告表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
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建设单位擅
自开工建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处分。”

不予行政
处罚

不予行政
处罚

2023.11.13

12
粤中港口
执〔2023
〕370号

中山市泓
森塑胶制
品有限公
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
“禁止利用渗井、渗坑
、裂隙、溶洞，私设暗
管，篡改、伪造监测数
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
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
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

2023年09月15日，港口镇人民政
府执法人员对中山市港口镇福田七
路3号厂房一5楼502的中山市泓森
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进行检查。经
查，中山市泓森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于2023年9月15日实施通过暗管的
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三条第（三）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
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
闭：（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
、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
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
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
染物的；”

罚款
处罚款人民
币贰拾伍万

元
2023.11.29

13
粤中港口
执〔2023
〕373号

 广东中恒
管道科技
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
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
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
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

2023年10月30日，港口镇人民政
府执法人员对中山市港口镇沙港中
路33号厂房三1-10卡的广东中恒
管道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
该单位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擅自开
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三十一条第一、二款“建设单
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
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
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
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
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
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
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告表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
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建设单位擅
自开工建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处分。”

不予行政
处罚

不予行政
处罚

2023.11.29



14
粤中港口
执〔2023
〕382号

 中山市好
上好包装
材料有限
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
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
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
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
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
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
治设施；无法密闭的，
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
排放。”

中山市好上好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3年10月31日，在广东省中山
市港口镇福田一路5号第2卡中山市
好上好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产生挥发
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未按照规定安装污染防治设施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一）产生含挥发性有
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
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
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
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罚款 处罚款人民
币玖万元

2023.12.18


